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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5年 10月 26 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赞比亚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国家报

告(见附件)。 

 

常驻代表 

大使 

姆瓦巴·卡塞瑟·博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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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10月 26 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赞比亚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 
 

 

1. 赞比亚政府重申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以及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原则。在这方面，赞比亚将继续努力推动

全球努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扩散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所造成的威胁，

包括非国家行为者进行扩散所造成的威胁。 

2.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编写的，供提交给该决

议所设委员会。 

3. 赞比亚不开发、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也不向企图交

付、转移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4. 赞比亚是旨在消除扩散威胁的区域和国际制度和议定书的签署国，其中一些

自那时以来已经被纳入国内立法。赞比亚已经签署/批准/加入的部分文书有：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2005 年 8 月 3

日签署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议定书》，2010 年 1

月 31 日签署 

 《禁止向非洲输入有害废物并管制有害废物在非洲境内越境转移和管

理的巴马科公约》，2005 年 8 月 3 日签署 

 《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 

 《外层空间条约》，1973 年 8 月 20 日交存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2002 年 3 月 

 《部分禁试条约》，1965 年 1 月 11 日交存 

 《海床条约》，1972 年 10 月 9 日交存 

 2005 年经修订的《科托努协定》的缔约国 

 1968 年《核不扩散条约》 

 1993 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

的公约》 

 2010 年《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北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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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赞比亚尚未批准其他公约和议定书，其中包括《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

约》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 2005 年公约修正案)。 

6. 赞比亚是东部和南部非洲反洗钱集团的一员，无论是本国还与其他成员国集

体都致力于落实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 40+9 项

建议》。赞比亚属于下列其他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世界海关组织 

 国际刑事法院 

 海牙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 

7. 赞比亚的立法规定制定适当的法律和条例以控制出口、过境和转运，包括对

违反这种出口管制法律和条例的行为实施适当的刑事或民事处罚。根据国家法律

授权和立法并遵照国际法开展边境管制和执法努力，包括通过国际合作开展努力，

以查明、遏制、防止和打击非法贩运和经纪此类物品的行为。赞比亚在持续支持

第 1540(2004)号决议过程中，除其他外，已经颁布了下列立法： 

 2015 年第 2 号反恐怖主义法(修正案) 

 2007 年第 2 号《禁止开发、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法》 

 2011 年第 12 号《环境管理法》，其中就如何处理与危险材料和化学品有

关的罪行及其惩罚做出了规定 

 《刑法》，其中将非法开发、制造、拥有、获取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定为

犯罪 

 2010 年第 46 号《金融情报中心法》，其中涉及与资助恐怖分子有关的

材料 

8. 赞比亚政府还正在建立一个反恐中心。这是一个国家级机构，由所有国家一

级的利益攸关方组成，负责协调各个安全机构的反恐努力。这是为了响应联合国

全球反恐战略，该战略设想通过多机构合作的办法，在国家一级采取有效的反恐

措施。从《反恐法》(2007 年)修正案到 2015 年第 2 号《反恐法》，这些法律已经

使反恐努力能够更快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并作为更广泛的反恐战略的一部分，

立法建立反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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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此同时，赞比亚已经表明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制定了一个反洗钱和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其中提出了赞比亚实施反恐议程的路线图。为此，

根据 2010 年第 46 号《金融情报中心法》成立的金融情报中心已经开始运作。该

中心的任务是接收、要求、分析并向主管部门传播有关涉嫌洗钱、资助恐怖主义

及其他严重罪行的披露资料，供其进行调查，以协助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及

其他严重罪行。在赞比亚和全球各地开展的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斗争，对

于保护我国公民以及确保金融机构的完整性和国家安全，都非常重要。 

 

相关材料的衡算和安保措施 

10. 关于相关材料的衡算和安保措施，赞比亚已采取以下多项措施： 

 (a) 针对核武器的具体措施 
 

11. 这项工作通过辐射防护局开展。法律规定该局的任务是为人民提供足够防

护，使他们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并确保辐射源的安全和安保，具体如下： 

 2011 年第 19 号《电离辐射防护法》(修正案)等立法 

 2011 年第 98 号《电离辐射防护(一般性)条例》规定保护辐射设施或材

料。目前正在最后敲定《核安保综合支持计划》。 

 赞比亚设立了辐射门户监测器、放射性核素识别装置和个人辐射探测器

等筛查设备，以在国际机场和陆路口岸防止非法贩运核及放射性物质。 

 (b) 针对化学武器的具体措施 
 

12. 由多个政府机构组成的国家化学武器公约管理局已经建立并由外交部领导。

各项措施包括： 

 2007 年第 7 号《禁止开发、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法》和 2013 年

第 3 号《药品及相关物质法》。同时，有关针对化学武器的具体措施的

全国立法框架也用于执法。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 2015 年 3 月为参与在国家一级执行《化学武器公

约》的国家主管部门的人员提供了培训，荷兰和赞比亚参加了培训。 

 赞比亚参加了两次关于援助和化学武器防护的课程；这两次课程分别在

瑞士和南非举办。 

 (c) 针对生物武器的具体措施 
 

13. 根据 2007 年第 10 号《生物安全法》、2013 年第 3 号《药品及相关物质法》、

2011 年第 12 号《环境管理法》、2010 年第 27 号《动物卫生法》和 1994 年第 13

号《虫害和疾病法》，对生物病原体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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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赞比亚税收局利用海关数据世界自动化系统对进出口进行监测。税收局还用

扫描仪对集装箱中的进出口货物进行检查，并对报关文件进行实物检验，以核对

与扫描仪观察到的货物是否一致。赞比亚标准局是一个专门组织，在标准化、质

量控制、质量保证以及进出口货物的质量检验等领域为国家提供服务。在边境还

有其他专门的政府部门履行各种与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有关的职能。 

挑战 

15. 尽管有上述措施，但赞比亚在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方面面临着如下挑

战： 

 与邻国的某些边界很长，因此难以防止非法进口和出口违禁物资 

 一些边境口岸缺乏先进设备来筛查进入我国的人员和物资 

 一些边境执法人员接受的培训不足 

16. 在这方面，除其他外，在以下领域需要援助： 

 在一些边界提供设备，用于查明可能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项，包

括两用材料 

 由世界海关组织提供海关相关工作培训 

 对处理化学、生物、放射性与核材料的人员进行培训 

 起草关于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方面的指导 

 就核生化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以及与第 1540(2004)号决议有关的内容

起草立法。 

结论 

17. 赞比亚不生产、处理或储存核生化武器。我国致力于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多边合作，以便在不扩散核生

化武器领域实现共同目标，并促进用于和平目的的国际合作。应该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援助。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重要访问

为赞比亚加速执行该决议提供了推动力。 

联系人 

18. 代理联系人是内政部的 Humphrey Kaloza，手机号码：+260 979 451061；电

子邮件：HumphreyKaloz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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